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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
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批）

边督边改

类型
地区
城东区
城中区
城西区
城北区
湟中区
大通县
湟源县
共 计

移交
件数

6
1
3
5
4
1
1
21

水

1

1

1
3

大气

2

1

3

土壤

1
1

2

生态

1

1

辐射 噪声

1
1
2
3
1

8

其他
污染

2

1
1

4

污染类型
合计

6
1
3
5
4
1
1
21

西宁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十二批）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宁市
交办第十二批生态环境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

本报讯（记者 晴空）12月4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西宁市交办了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1件（来电
20件，来信1件），涉及全市5区2县。其中，城东区6件、城中
区1件、城西区3件、城北区5件、湟中区4件、大通县1件、湟
源县1件。群众举报反映问题涉及噪声污染8件、大气污染3
件、水污染3件、土壤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4件。
截至目前，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十
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已经移交相关县区和部门，各县区和相
关部门正在按照程序抓紧办理。

“平整的路面、统一规划的停车场、
一字排开的太阳能路灯，小广场上精心
设计着透水路面，健身器械一应俱全，还
有红色物业入驻，‘里子’‘面子’同步焕
新，这样内外兼修的老旧小区改造真不
错！”说起小区变化，城中区长江路91号
院居民难掩心中的喜悦，纷纷点赞。

老旧小区改造直接关系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提升人
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工作。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西宁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牢牢把握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
总要求，锚定“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
目标任务，扎实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提
质增效。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持
续推进，一栋栋老楼焕然一新，一个个
庭院别出心裁，一条条院路平整铺开，
一部部加装电梯一键直达，让居民群
众深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利民成
果、惠民实效。期间，全市 70 个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已竣工交付使用。

幸福加码！7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已竣工

“老旧小区改造，‘改’到了大家的
心坎上，没想到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我
们这些‘老’居民还能过上‘新’生活！”
午后，沐浴着初冬的暖阳，城北区三江
朝阳小区居民刘老太坐在“W”型排开
的石笼坐凳上，与同伴感慨小区的变
化，心里暖意融融。

走进城西区兰青小区，崭新的楼
体、古色古香的凉亭让人眼前一亮，规范
的车道和车位统一划分，老旧小区换了
新颜，居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始建于1978年，长江路91号院是
当时西宁最大的单位家属院，共有11栋
楼、482户。由于建成年限长，小区存在
内部设施老化、缺损、出行难和环境差等
问题，居民对小区改造的意愿日趋强烈。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群
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放在心上、抓
在手中，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将

‘谋划好、设计好、统筹好、回应好’的
理念融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和基层社会
治理全过程，构建起‘决策共谋、发展
共建、方案共审、效果共评’的建设新
模式，全面提高改造标准、拓展改造深
度、创新改造模式。”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住房保障科科长李崇善说。
“我们小区改造以后，不仅环境变

好了，停车秩序也比以前强多了，现在一
回到小区，心情很是舒坦！”“曾经的‘蜘
蛛网’不见了，丧失效用的24间车库、
366间煤房被拆除后，建设了停车位、观
景亭廊架和儿童娱乐区，让我们有了公
园式小区的居住体验。”……走进长江
路91号院，居民们的赞叹声不绝于耳。

用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我市
把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惠民生、促
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完善老旧小区
改造制度体系，构建“1+N”政策体系，
出台《西宁市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提出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片区联动的原则和共同
缔造聚力、治管并举的老旧小区改造
路径，补齐城市配套设施短板，完善社
区管理服务，改善城镇居民居住环境，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的需要，力争到“十四五”末，基本
完成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据悉，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今年开工
建设的238个老旧小区、27355套住房，已
有7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竣工交付使
用，群众反映强烈的住宅老旧、排水不畅、
道路破损等问题得到解决，实现了老旧
小区“颜值”和居住体验感“双提升”。

一键直达！小电梯“载”起居民大
幸福

主题教育成效好不好，群众看得
最清楚、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

“爬楼难”一直以来是群众关心和

期盼解决的民生老大难问题。加装电
梯，是城中区仓门街3号宏园小区3号
楼4单元居民的共同心愿。

“为满足群众需求，我们把实的要
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尊重城市发
展规律，高标准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老旧小区改造、多层加装电梯等工
作，协调加装电梯设计单位优化设计
方案，实现‘一键直达’的平层入户，让
加装电梯更加科学化、人性化，制定完
善加装电梯建成后日常使用管理制
度，帮群众圆了‘不爬楼，就到家’的梦
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加装电
梯办公室负责人马文芳说。

“从地面到顶层 6 楼只需 10 秒左
右，自从加装了电梯，我们上下楼方便
多了，再也不用为提东西爬楼而发愁
了。”城中区仓门街3号宏园小区的吴
春芳高兴地说。

规范现场勘察、施工图审查、质量
监督等简洁明了的办理流程，主动提
供服务，帮助业主办理图审等手续，大
幅缩短申请审批时限。同时，建立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设计、监理、电梯
品牌及施工总承包单位名录库，让业
主自行选择，缩短招投标时间，推动加
装电梯更加集约高效规范。

目前，我市累计加装电梯443部，实
施总量居全省第一。一座座透明的“观
光电梯”竖立在单元楼前，成为亮丽风景
线。随着电梯平稳有序运行，居住在这
些小区的百姓生活质量明显提升，生活
幸福感大幅增强。 （记者 樊娅楠）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强化我市各级网络安全责任单位的主体责任，进一步
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及重大风险化解能力、网络
安全管理能力、网络安全技术防护能力，筑牢守好全市网
络安全防线，12月4日，由市委网信办、市总工会主办的
2023西宁市网络安全职业技能大赛暨应急演练开幕。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红出席活动。

据了解，在当前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的
大背景下，我市一些部门和单位仍然存在网络安全意
识淡薄、网络安全知识缺乏、网络安全防范技术薄弱等
问题。为切实提高我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网络安全
意识，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责任，提升网络安全
技术保障能力，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
和数据安全，我市首次将网络安全纳入全市职业技能
比赛项目。本次比赛为网络安全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
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重点
突出对选手业务知识和操作水平的全面检验。通过竞
赛发现、选拔和培养一批网络安全优秀人才，以赛促
训、以赛促管，全面提升全市网络安全从业人员理论水
平和实战能力，进一步构建专业化、高水平、多层次的
网络安全人才支撑体系，不断推动西宁网络安全事业
高质量发展。本次网络安全职业技能竞赛围绕网络攻
击与防御、计算机网络基础、应急响应、网络安全法律
法规、网络安全知识等方面开展。竞赛分为初赛和决
赛两个阶段。初赛采用线下答题形式，决赛采用实际
操作形式。

平安建设在身边在身边

70个老旧小区换新颜让群众深切感受到惠民实效
2023西宁市网络安全职业
技能大赛暨应急演练开幕

股东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力机
构，亦是决策机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
直接影响公司经营发展及公司的稳定
性。实践中，很多公司治理模式不规
范，不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
规定召开会议，此种情形下形成的股
东决议有可能存在违反公司章程及法
律规定，导致股东会决议被撤销。

案情简介
甲公司为有限公司。甲公司与乙

公司签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协
议》，共同出资成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出资协议》约定公司董事会成员3
人中由甲公司委派2人，董事长由甲公
司委派的董事担任，总经理由甲公司推
荐，董事会聘任。2022年4月2日，房地
产开发公司与乙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
变更董事会成员、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同时修改了公司章程，该次会议主持人
并非公司董事。甲公司以召开股东会
未通知甲公司，属于程序违法为由提起

诉讼，请求撤销2022年4月2日作出的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房
地产开发公司以召开股东会程序合法，
仅存在瑕疵为由进行抗辩。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查明，首先，房地产开发

公司股东会会议由非公司董事的人员
主持，不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属
于表决方式存在的程序瑕疵。其次，本
案中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的
通知均采用邮寄的方式送达，但由于
2022年全国新冠疫情的影响，股东甲
公司未及时收到通知，其后也未通过电
话、邮件等其他方式再次通知甲公司，
而是以股东缺席继续进行会议，严重违
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第三，根
据会议通知，股东会会议地点为西安某
酒店，但由于疫情封控原因，会议召开
方式改为视频会议，但对于更改后的会
议召开形式未再次向股东进行告知，在
涉及多项议题且内容繁多、复杂的情况
下，无法保障股东公平参与会议，发表
意见、充分行使股东权利。综上，法院
认为该次股东会会议在通知、召集程序
方面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故判
决撤销2022年4月2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第四条“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
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决议
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实质
是将多方股东或董事的意志，通过法律
或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转
化为公司意志。只有决议程序和内容
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此种转化才视为有效。实践中，由于召
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等存在一定
的瑕疵，决议的效力往往受到影响。《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针对公司决议的程序瑕疵问题，赋予
了股东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对于存
在程序瑕疵的决议，严格适用法律规定
予以撤销，有助于贯彻程序正义的原
则。但是由于程序的形式多种多样，且
严重程度不一，如果对决议程序瑕疵一
律严格化处理，不仅可能导致公司决议
成本的增加，影响商事效率，也可能因决
议被撤销而损害公司对外法律关系的
稳定。公司在召开股东会的过程中，应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实施，内容
应当符合章程规定，否则很有可能导致
股东会决议存在严重违法被撤销，影响
公司稳定发展。（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股东如何行使公司决议撤销权？

本
期
法
官

宋罕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东川
法庭二级法官。


